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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(2023)京0111执恢2382号案件
终止鉴定评估工作的说明
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：
2024年4月22日我司接到贵院委托，在(2023)京0111执恢2382号执行高明月与北京焱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一案中，贵院委托我司房山区迎风街道燕化附中南侧2号楼1层1号办公用房财产处置参考价进行鉴定。
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24年6月12日、7月31日、8月29日通知申请人高明月缴纳评估费用，截至2024年9月12日，申请人高明月尚未缴纳评估费用，多次沟通无果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与贵院沟通，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第二十一条 【交费期限】当事人应当自收到交费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交纳费用，最长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。当事人逾期未交纳费用的，视为撤回鉴定评估申请。我司将申请终止鉴定评估工作。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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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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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    关于 ( 2023 ) 京 01 1 1 执 恢 2 3 8 2 号案件   终止鉴定评估工作的说明   北京市 房山 区人民法院：   2024 年 4 月 2 2 日 我司 接到贵院委托，在 (2023) 京 0111 执恢 2382 号 执行高明月与北京焱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一 案中， 贵院委托 我司 房山区 迎风街道 燕 化 附中 南侧 2 号楼 1 层 1 号 办公 用 房 财产 处置 参考价 进行鉴定 。   我公司 评估 专业人员 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 、 7 月 3 1 日 、 8 月 2 9 日 通知 申 请人 高明月 缴纳 评估 费用 ， 截 至 2 0 2 4 年 9 月 1 2 日 ， 申请人 高明月 尚未 缴 纳 评估 费用 ， 多次 沟通 无果 。   经与贵院沟通， 根据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工作 办法 （ 试行 ） 》， 第二十一条   【交费期限】当事人应当自收到交费通 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交纳费用，最长不得超过十个工作日。当事人逾 期未交纳费用的，视为撤回鉴定评估申请 。 我司将 申请 终止 鉴定 评估 工 作 。   特此说明。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二〇二 四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 

